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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强化家庭在预防未成年人
流浪方面的第一责任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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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增强社会对未成年人流
浪问题的重视，增进社会对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认识，
扩大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
作的社会认知度，2012 年 6 月 1
日上午，民政部与北京市民政局
联合举办了以“保护儿童，告别
流浪”为主题的救助保护流浪未
成年人宣传日活动。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以
及相关部门人员参加了此次宣
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来自民政
部、北京市民政局、东城区民政
局的青年志愿者向群众发放了
宣传资料， 开展了政策咨询，介
绍了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人的
方式方法。

据民政部介绍， 开展此次
活动的目的， 一是引起全社会
对未成年人流浪现象的重视，
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帮助流浪
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二是增
进社会对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工作的认识， 吸引更多慈善
力量和社会资源， 共同做好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三
是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意识， 为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
境， 让所有未成年人在祖国的
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2011 年 12 月， 民政部等八
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在全国开展
为期一年的“接送流浪孩子回
家”专项行动。 据监测，2012 年 1
月至 4 月，全国各直辖市、省会
城市、计划单列市共救助流浪未
成年人 1.1 万人次。 各地各有关
部门积极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救
助保护工作，流浪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局面，城市
街面儿童流浪现象明显减少。
各地普遍建立完善了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机制， 采取
多种方式扩大救助巡视范围，
增加救助巡视频率， 加大救助
保护力度。 各地救助保护机构
在保障受助未成年人基本生活
的基础上，着重开展心理疏导、
教育矫治、 法律援助、 技能培
训、就业帮扶、跟踪回访等多项
延伸服务， 帮助受助未成年人
以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回归家
庭、融入社会。 同时，各地注重
标本兼治，积极开展源头预防工
作，加大打击拐卖流浪未成年人

犯罪力度，帮助返乡未成年人及
其家庭解决实际困难，探索做好
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帮扶工作，
最大限度从源头减少未成年人
外出流浪乞讨现象。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流
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是一
项系统工程， 是家庭、 社区、学
校、 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各
方都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相关工作，积极营造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下一步，民
政部将继续推动各地各部门深
入开展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工作， 保持主动救助保护力度，
强化家庭在预防未成年人流浪
方面的第一责任主体作用，发挥
社区在预防未成年人流浪方面
的服务平台优势，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救助保护流浪未成年
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成效。

四川立法禁止擅拆捐
建援建工程 可追刑责

若擅自拆除援建项目，责
任人或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月 31 日获高票通过的《四川省
防震减灾条例》修订草案，专门
针对捐建和援建项目的管理、
使用追加了约束性条款。 条例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条例第 60 条要求必须对
捐建、 援建的工程项目进行严
格管理， 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或
者拆迁、 拆除。 若确实有此需
求， 必须首先征得捐建方或援
建方的同意， 并报省级主管部
门备案。同时，法律责任中也增
加了针对性规定， 即擅自改变
捐建、 援建工程项目用途或者
拆迁、拆除，有关机关将对直接
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据《成都商报》）

广东肇庆部分家长
“被捐款”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广
东肇庆市端州城区不少家长因
孩子幼儿园“被捐款”，金额从
30 元至 100 元不等。 端州区教
育部门表示， 要求幼儿园全额
退还给家长。

调查发现， 在端州城区一
些小型的民办幼儿园， 幼儿园
借“六一”节之机收取家长们的

“过节费”或“活动费”，收费金
额从 30 元至 100 元不等。端州
区教育局副局长伦建雄称，经
查证后， 责令违规幼儿园张贴
告示，无条件全额退款给家长。

（据中新网）

浙江宁波市民捐款
1万元可建慈善基金

从今年 6 月起， 在浙江宁
波，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捐款
1 万元起， 就可以建立一个以
个人名义冠名的慈善基金。

今年宁波首推个人小额冠
名慈善基金， 目的是为了降低
门槛， 鼓励更多的个人或家庭
参与慈善。 小额冠名慈善基金
主要用于助学、助医、助困、助
残、助老、赈灾及社会公益事业
等项目， 捐赠人可以根据自身
的意愿选择其中一项， 由宁波
市慈善总会负责实施。

（据中广网）

家庭本应是孩子的避风港，
但现实中，孩子在家庭中受到侵
害的现象并不鲜见。

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未成
年人权利保护的专业机构，北京
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自
2004 年至 2010 年期间， 共接待
了 38 起涉及未成年人家庭暴力
的咨询案件。

针对一些儿童在家庭中遭
受暴力和虐待的情况，全国律协
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主任佟丽华近日在接受《法制
日报》记者采访时呼吁，应尽快
出台儿童福利法。

佟丽华对这一问题已呼吁

了多次，但不时见诸报端的未成
年人权益被侵害事件让他执着
地再次发出声音。 佟丽华认为，
在父母侵害孩子权益时，要给予
有效干预。

“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很可
能导致其离家出走， 在街头流
浪。 而流浪儿童如果受到不良
分子的引诱， 就很容易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 ” 佟丽华担忧地
说。

“只有制定儿童福利法，
才能形成比较全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律制度。 ”佟丽华谈
到，我国已出台了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但前者是综合性法律，规定较

为原则；后者主要针对如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 目前我国还
缺少一部具体的关于儿童福
利的立法。

与佟丽华有相同想法的还
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主任郗杰英。

在去年两会期间，郗杰英
就建议制定未成年人福利法。
让郗杰英提出此项建议的原
因在于社会上出现的儿童乞
讨现象。

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
度不完善、执法力度不足和社会
救助不到位等原因，社会上存在
着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以营利为
目的带孩子乞讨或者同意他人

带孩子乞讨的行为。“这侵犯了
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等权利，严
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郗
杰英说。

郗杰英表示，在我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有关未成年
人监护制度的规定不健全，也没
有制定儿童福利法，缺乏完善的
未成年人福利制度。 为此，郗杰
英呼吁， 应制定未成年人福利
法，明确规定政府保障未成年人
福利的职责，在未成年人的权益
受到侵害时，政府应给予适当的
协助和保护，禁止利用未成年人
乞讨，从源头上解决未成年人流
浪乞讨问题。

(据《法制日报》)

保护儿童权益不受侵害 儿童福利立法亟待提速

李立国向市民发放保护未成年人宣传资料


